
中共沉Ⅲ市委办公厅文件
沈委办发 (2018|57号

中共沈阳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沈阳市市直

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 (市 )党委 ,各开发区党工委 ,市委各部委 ,市直

各党委 (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 :

《沈阳市市直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已经市委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沈阳市委办公厅

2018-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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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市直公益性事业毕位优化整合方案

按照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事业单位改革的

决定》(辽委发 (2018)21号 )和 《中共沈阳市委关于印发

〈沈阳市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沈 委发

C2018)18号 )精神,制 定市直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

案如下。

-、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优化

协同高效,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要求,优化

职能配置,整合机构设王 ,精简压缩事业单位规模,做到该

减就减、应减尽减 ,该 转就转、应转尽转,坚决把财政供养

比降下来,充分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和创造力,提高公益服务

能力和水平,为 推动沈阳振兴发展提供动力。

(二 )基本原则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

穿夸业单位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建设、

纪检监察机关派驻、领导班子配备、职工队伍稳定、督导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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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审计等工作,与 整合工作同步研 究、同步推进、同步

落实。

2,坚持既积极又稳要◇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既

要解放思想 ,不拘一格大胆改革,又要蹄疾步稳,在职能整

合上以有利于促进事业单位发展为前提,在 人员调整上以有

利于调动积极性和确保稳定为准则,分步推进改革。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对 于直接

为群众办事、为群众服务的事业单位,在机构整合上以人民

群众办事更加便捷、更加高效为出发点,完善为民谋利、为

民办事、为民解忧的体制机制。

4.坚持政事分开。理清政府与事业单位的边界,将 事

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 ,重新明晰事业单位功

能定位。

5,坚持事企分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区 分

政与事、事与企的事权边界,加快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

或划入企业集团。

6.坚持管办分离。推进部门与事业单位脱钩,建 立起

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

二、主要内容

(一 )市委直属事业单位

1.组建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沈 阳行政学院、沈阳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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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学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沈阳市团校 )。

以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沈 阳行政学院、沈阳市社会主义

学院、沈阳中华文化学院,正 局级)为 基础,整合市委办公

厅所属的 《沈阳工作》编辑部 (正 处级 )、 团市委所属的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沈阳市团校 (正处级),重 新组建中共沈

阳市委党校 (沈 阳行政学院、沈阳市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沈阳市团校),为 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规

格仍为正局级。

将中共沈阳市委讲师团职责任务划入市委宣传部机关 ,

人员编制划入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沈 阳行政学院、沈阳市社

会主义学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沈阳市团校);在 市委宣

传部对外加挂中共沈阳市委讲师团牌子。

将市委组织部所属的沈阳市党员教育中心 (未定级)职

责任务划入市委组织部机关,人员编制划入中共沈阳市委党

校 (沈 阳行政学院、沈阳市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沈阳市团校 )。

撤销市政府办公厅所属的沈阳市人民政府公报编辑部

(正处级),其职责任务划入市政府办公厅机关,人 员编制划

入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沈 阳行政学院、沈阳市社会主义学

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沈阳市团校 )。

撤销市委宣传部所属的沈阳市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 (正

处级)、 市直机关工委所属的中共沈阳市直属机关党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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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级 )、 市社科联所属的沈阳社会科学院,人 员编制全部划

入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沈 阳行政学院、沈阳市社会主义学

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沈阳市团校 )。

2.组建沈阳市档案馆 (沈 阳市文史研究馆 )。

以沈阳市档案馆 (正 局级)为基础,整合市政府直属的

沈阳市文史研究馆 (正 局级),市建委所属的市城市建设档

案馆 (市城市建设档案处、市城市建设信息中心 ,正处级〉,

重新组建沈阳市档案馆 (沈 阳市文史研究馆),为 市委直属

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仍为正局级。

3.组建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沈 阳市人民政府地

方志办公室)。

将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正局级)和 市政府直属的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正局级)合并为中共沈阳市

委党史研究室 (沈 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为 市委直

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仍为正局级。

4.保 留沈阳日报社,仍 为市委直属事业单位,不 定机

构规格 ,实行企业化管理。

(二 )市委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5.组建沈阳市执纪审查基地服务中心 (沈 阳市纪委监

委电化教育中心 )。

将市纪委所属的沈阳市执纪审查基地管理 中心 (正处

级)和沈阳市纪委监察局电化教育中心 (正处级)合并为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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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执纪审查基地服务中心 (沈 阳市纪委监委电化教育中

心),为 市纪委所属事业单位,不 定机构规格。

撤销市人大所属的沈阳市人大代表培训中心 (正处级 )、

市发展改革委所属的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计核算中心

(未定级),人 员编制划入沈阳市执纪审查基地服务中心 (沈

阳市纪委监委电化教育中心 )。

6.组建沈阳市老干部服务中心。

将市委老干部局所属的沈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正 处

级 )、 沈阳老年人大学 (未定级 )、 沈阳市老干部疗养院 (正

处级 )、 沈阳市五里河干休所 (沈 阳市企业离休干部管理服

务中心,正处级)整合为沈阳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为 市委老

干部局所属事业单位,不定机构规格。

将沈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职责任务划入市

委老干部局机关,人员编制划入沈阳市老干部服务中心 ;在

市委老干部局对外加挂沈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牌子。

撤销市委老干部局所属的中共沈阳市委老干部局会计核

算中心 (正处级),人 员编制划入沈阳市老干部服务中心。

(三 )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7.组建沈阳市重要技术创新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将市科技局所属的沈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沈 阳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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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正处级 )、 沈阳市科技统计中心 (正处级),市 科协所

属的沈阳市科普宣传中心 (沈 阳市院士专家服务中心 ,正处

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所属的沈阳市引进俄罗斯专家

工作管理办公室 (正处级)整合为沈阳市重要技术创新研发

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 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不 定机构规

格,该 中心的主要职责任务是负责全市重要技术创新研发和

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

撤销市科技局所属的沈阳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正处

级)、 沈阳市星火计划管理办公室 (正处级)、 沈阳科学技术

总院 (正局级 )、 沈阳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正处级)、 沈阳市

科学技术局会计核算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火炬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中心 (正处级),市 外办所属的沈阳市对外事务服

务处 (沈 阳市外办护照签证处,正处级),人 员编制全部划

入沈阳市重要技术创新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8.组建沈阳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心。

将市政府办公厅所属的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沈阳

市筹备办公室 (沈 阳市涉外大型活动办公室,未定级 )、 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所属的沈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沈 阳市民

营企业投诉中心,正处级)整合为沈阳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

中心,为 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不定机构规格,该 中心的主

要职责任务是负责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持保障服务。

撤销市发展改革委所属的沈阳市绿色工程领导小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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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未定级)、 沈阳市价格认证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价格

调节基金办公室 (正 处级),市服务业委所属的沈阳市再生

资源管理办公室 (正 处级),市 外经贸局所属的沈阳市外商

投诉协调服务中心 (正 处级 )、 沈阳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

(沈 阳国际经贸信息中心,正处级 )、 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局会计核算中心 (副 处级 )、 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总部

(未定级),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所属的沈阳市利用世界银行贷

款工业项目办公室 (未定级 )、 沈阳市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中

心 (正处级 )、 沈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计核算中心

(正处级),市统计局所属的沈阳市统计局会计核算中心 (正

处级)、 沈阳市统计局教育与从业资格管理中心 (正 处级〉,

人员编制全部划入沈阳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心。

9,组建沈阳市现代农业研发服务中心 (沈 阳市农业科

学院)。

将市农经委所属的沈阳市农业监测总站 (正处级 )、 沈

阳市农业环保监测站 (正 处级)、 沈阳市土肥工作站 (正 处

级 )、 沈阳市动物卫生监测预营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办公室 (未定级)、 沈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正处级)、 沈阳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沈 阳市农村能源

技术推广站,正处级 )、 沈阳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正 处级 )、

沈阳市农业信息调查大队 (未 定级 )、 沈阳市农业科学院

(正处级〉、沈阳市粮油食品科学研究所 (正 处级 )、 沈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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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正 处级 )、 沈阳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沈 阳市种猪种鸡繁育中心,正处级 )、 沈阳市水产科学研究

所 (正处级),市 水利局所属的沈阳市水利科学研究所 (正

处级),市林业局所属的沈阳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所 (正处

级 )、 沈阳市果树技术推广站 (沈 阳市果品安全监测站,正

处级 )、 沈阳市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正处级)整合为沈阳市

现代农业研发服务中心 (沈 阳市农业科学院),为 市政府直

属事业单位,不 定机构规格,该 中心的主要职责任务是负责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研发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撤销市农经委所属的沈阳市粮油检验监测所 (辽宁沈阳

国家粮食质量监测站,正处级 )、 沈阳市城区粮油市场管理

所 (正处级 )、 沈阳市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 (正处级 )、 沈阳

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沈 阳市农业技术培训中心,正处级 )、

沈阳市粮食局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农村

经济委员会会计核算中心 (正处级),人 员编制全部划入沈

阳市现代农业研发服务中心 (沈 阳市农业科学院)。

10,组建沈阳市信息中心 (沈 阳市信用中心 )。

将市大数据局所属的沈阳市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 (正处

级)、 沈阳市信息化推广服务办公室 (副 处级 )、 沈阳市无线

电管理监测计算站 (副处级)整合为沈阳市信息中心 (沈 阳

市信用中心),为 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不 定机构规格。

撤销市保密局所属的沈阳市保密技术检测中心 (国 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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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科技测评中心沈阳市分中心,正 处级),其 职责任务划入

市保密局机关,人 员编制划入沈阳市信息中心 (沈 阳市信用

中心 )。

撤销市发展改革委所属的沈阳市经济信息中心 (副 局

级 )、 全国农村经济信息网沈阳工作站 (正处级),市机关事

务管理办所属的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网络服务中心

(正处级),市政府办公厅所属的沈阳市政府办公厅信息技术

中心 (正处级),市 编委办所属的沈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电子政务中心 (正处级),市 民政局所属的沈阳市民政

局信息中心 (正 处级),市 财政局所属的沈阳市财政信息中

心 (正处级),市 规划国土局所属的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局信息中心 (正 处级),市 房产局所属的沈阳市房地产信息

中心 (沈 阳市房地产信息研究中心,正处级),市 农经委所

属的沈阳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大数据中心 (正 处级),市 质监

局所属的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信息中心 (正 处级),市 工商

局所属的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 (正 处级),市 服

务业委所属的沈阳市服务业委员会会计核算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服务业信息中心 (沈 阳市公共文化博览活动中心管理

办公室,正处级),市 文联所属的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会计核算中心 (沈 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数字信息中心,正

处级),市 残联所属的沈阳市残疾人事业信息中心 (正 处

级),市 司法局所属的沈阳市法律信息中心 (正处级),人 员
1`、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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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划入沈阳市信息中心、沈阳博物院、沈阳市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沈阳市执纪审查基地服务中心等单位。

11.组建沈阳市考试院。

将市教育局所属的沈阳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副 局

级 )、 沈阳市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 (正处级),市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所属的沈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考试管理办公室

(未定级 )、 沈阳市技工学校招生办公室 (正处级),市 财政

局所属的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公会 (正处级 )、 沈阳市会计人

员服务中心 (正处级)整合为沈阳市考试院,为 市政府直属

事业单位,不定机构规格。

将沈阳市青少年教育保护办公室职责任务划入团市委机

关。人员编制划入沈阳市考试院;在 团市委对外加挂沈阳市

青少年教育保护办公室牌子。

撤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所属的沈阳市申小企业局会计核

算中心 (正处级),人 员编制全部划入沈阳市考试院。

12,保 留沈阳市接待办公室。

将沈阳市接待办公室国宾车队 (正科级)并入沈阳市接

待办公室 (正 局级 )。 调整后,沈 阳市接待办公室仍为市政

府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仍为正局级。

撤销沈阳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服务中心 (正处级),

人员编制划入沈阳市接待办公室。

13.保 留沈阳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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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康平三二七转播台 (正 科级)并 入沈阳广播电视台

(正局级)。 调整后,沈 阳广播电视台,仍 为市政府直属事业

单位 ,不 定机构规格,实行企业化管理。

14.组建沈阳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沈 阳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将沈阳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正 局级),市 仲裁办所属的

沈阳国际仲裁院 (沈 阳国际调解中心,正处级),市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所属的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正处级)

整合为沈阳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沈 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为 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正局级。

15.保 留沈阳住房公积全管理中心,仍 为市政府直属事

业单位,机构规格仍为正局级。

16.保 留沈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沈 阳市政府采购中

心),仍 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不定机构规格。

(四 )市政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17.组建沈阳市财政事务服务中心。

将市财政局所属的沈阳市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
(正处

级 )、 沈阳市区县财源建设办公室
(正处级 )、 沈阳市政府财

政预算编制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中心

(沈 阳市再就业贷款担保中心,正处级 )、 沈阳市基本建设工

程预决算审核中心 (正 处级 )、 沈阳市财政科学研究所
(正

处级),市 政府直属的沈阳市投融资管理中心 (正 局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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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沈阳市财政事务服务中心,为 市财政局所属事业单位 ,

不定机构规格。

撤销市财政局所属的沈阳市财政局驻地铁指挥部资金管

理处 (正处级)、 沈阳市发展建设资金管理中心 (正 处级 )、

沈阳市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 (正 处级 )、 沈阳市财政干部培

训中心 (正 处级),人 员编制全部划入沈阳市财政事务服务

中心。

18.组建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沈 阳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

将市教育局所属的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副 局级 )、 沈阳

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教师培训交流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中心 (正处级)、 沈阳

市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 (正处级)整合为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沈 阳市教育事业

发展中心),为 市教育局所属事业单位 ,不 定机构规格。

撤销市教育局所属的沈阳市教育局会计核算中心 (正处

级)、 沈阳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正处级 )、 沈阳市中小学后

勤管理服务中心 (正 处级),人 员编制全部划入沈阳市教育

研究院 (沈 阳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 )。

19.组建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

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所属的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

局 (沈 阳市就业工作办公室、中国沈阳人才市场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副 局级 )、 沈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沈 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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